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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重要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总经理办公会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人领导成员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部门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报告真

实、完整。

三、主承销商声明

本着审慎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期债券主承销商已对发行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

要进行了核查，确认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主管

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作出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

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各种风险。

五、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募

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六、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一）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简称“

１２

湘高速债”）。

（二）发行总额：人民币

２５

亿元。

（三）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６．４０％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２．００％

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４．４０％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存续

期内前

５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

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

６．４０％

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四）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

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

（五）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首日前的第

２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

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六）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作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七）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公告日期起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八）债券形式：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中托

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投资者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和抵押。

（九）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开发行。

（十）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首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一）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二）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湖南高速 指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本期债券 指

总额为

２５

亿元的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高

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公开发行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国家发改委

、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指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说明书

／

本募集说明书 指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

主承销商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

，

由主承销商

、

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

组成的承销组织

余额包销 指

承销团成员按照承销团协议及承销团协议补充协议所规定的各

自承销本期债券的份额承担债券发行的风险

，

即在规定的发售期

结束后

，

将各自未售出的债券全部买入

，

并按时

、

足额划付与各自

承销本期债券份额相对应的款项

。

实名制记账式 指

采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央债券簿记系统和债

券柜台业务中心系统

，

以记账方式登记和托管债券的方式

。

到期兑付款项 指

用于本期债券到期兑付时支付债券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的相应

款项

年度付息款项 指

用于本期债券每年支付利息的相应款项

（

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

息除外

）

元 指 人民币元

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

日

）。

工作日 指 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

（

不包括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投资集团 指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公司 指 湖南省高速公路机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现代投资 指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ＢＯＴ

指 英文

“

Ｂｕｉｌｄ

—

Ｏｐｅｒａｔｅ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的缩写

，

即

“

建设

—

经营

—

转让

”

莲易高速 指 株洲莲花冲至湘潭易家湾高速公路

耒宜高速 指 耒阳至宜章高速公路

临长高速 指 临湘至长沙高速公路

潭邵高速 指 湘潭至邵阳高速公路

衡枣高速 指 衡阳至永州枣木铺高速公路

常张高速 指 常德至张家界高速公路

衡大高速 指 衡阳至大浦高速公路

邵怀高速 指 邵阳至怀化高速公路

怀新高速 指 怀化至新晃高速公路

常吉高速 指 常德至吉首高速公路

韶山高速 指 韶山互通至韶山高速公路

衡炎高速 指 衡阳至炎陵高速公路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２

］

２９１７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住所：长沙市远大一路

６４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光

联系人：胡 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９７５７０６２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９７５７０６０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１

二、 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

１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余 政

联系人：李 勤、江 伟、邓雯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８６／８０／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２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

１

号泰利明苑

Ａ

座二区

４

层

法定代表人：黎维彬

联系人：刘曲、李灏、陈微、耿川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０２０／３２

、

５１７８９２３２

、

５１７８９１８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９９０３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二）副主承销商

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静安国际广场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 徐浩明

联系人： 周 华、王丹愉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６８

、

０１０－６８５６５２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３４

、

０１０－６８５６１１６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０

２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教育科技大厦

３

层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度万中、张 杨、于 超、张 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１６８７０

、

０１０－８８５７６８９９－８２０／８１６／８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５７４

、

０１０－８８５７６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三）分销商

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武建新、王仁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２１／２２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４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５１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４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５

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杨 晓、王 硕、魏文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３０４

、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６１／１１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张 协、盛丽君、郭冰洁、莫华寅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６７７／８１５２／８０９１／８６７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６７０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０２８

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浦晓舟、石晶晶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１５８２５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７２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３３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１０

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６０４

室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斯 竹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５５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６３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６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６

号卓著中心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耿紫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７９０９９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７９０８９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三、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联系人：杨姗姗、曹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０８７７６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３３５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四、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 克

联系人：丁景东、匡理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五、发行人律师：湖南省启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负责人：袁爱平

经办律师：丁少波、李放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８３９

、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７

六、债权代理人、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人、专项偿债资金账户监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行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３７

号

负责人：唐 玲

联系人：罗 浩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２４９６５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２４９６５３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７

七、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田 鹏、李 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５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二、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简称“

１２

湘高速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

２５

亿元。

四、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６．４０％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２．００％

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

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４．４０％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存续期内

前

５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

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

６．４０％

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五、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

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六、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

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

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首日前的第

２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作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九、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公告日期起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十、债券形式：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中托管

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投资者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和抵押。

十一、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开发行。

十二、发行期限：

５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止。

十三、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十四、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即为发行首日，以后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

息日。

十五、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止；若投资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止。

十六、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首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七、付息首日：本期债券的付息首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首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十八、兑付首日：本期债券的兑付首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

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首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十九、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二十、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二十一、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二、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三、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二十四、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

二十五、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交易流通申请，经批准后安排

本期债券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

二十六、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成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者除外）公开发行。

二、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

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如法律、

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期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登记和

托管业务规则》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债券承销商发行网

点索取。

四、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需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有关

规定。

五、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

购买。 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一、投资者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

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或交易流通，并由主承销商代为

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四、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承继

时，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以及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在此不可

撤销的事先同意并接受这种债务转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交易（如已上市交易）的批准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变更无异议；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级别的评级

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期债券

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承继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投资者同意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作为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与发行人签订《债权代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接受该等文件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六、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并依法就变更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

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七、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作出的有效决议，所有投资者（包括所有出席会议、

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接受该决议。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及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实施约定

一、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每年付息

１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付息首日为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首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集中付息期限为自各年付息首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

日（含付息首日当日）。

（二）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公司在

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本期债券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本金兑付首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若投资人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兑付首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集中兑付期限为自

兑付首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日（含兑付首日当日）。

（二）本期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

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约定

（一）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含本数）。

（二）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首日前的第

２０

个工作日在相关的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三）投资者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有权按回售实施办法所公告的内容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

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四）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５

个工

作日内按照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对利

率的调整。

（五）投资者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或办理回售登记手续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投资者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完成后，即视为投资者已经行使回售权，不得撤销。

（六）投资者回售本期的债券，回售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七）发行人依照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进行兑付，并公告兑付数额。

（八）投资者未选择回售的本期债券部分，债券票面利率以发行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以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内容为准。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注册名称：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６

法定代表人：吴国光

注册资本：

９９

，

５９７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一路

６４９

号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主营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和沿线开发；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汽车维修服务站的管理；

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高科技项目的开发、投资与管理；高速公路沿线房地产开发；经营筑路工程机械及配件。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计

２

，

０２４．１０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０７．７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１０５．６７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３９

亿元。

二、历史沿革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以湘政办函［

１９９３

］

６２

号文批准成立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主要负

责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管理。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湖南省交通厅将已完工并交付使用的莲易高速公路和长潭高速公路中国家投入的项目建设资本

金

４８

，

４３６

万元和

４０

，

６５１

万元以实物资产方式对公司进行增资；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公司收到湖南省交通厅拨入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根据湖南省交通厅湘交财会字［

２００３

］

８６４

号文，上述拨入资金中的

５１０

万元作为湖南省交通厅对公司的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公司完成上述两次增资的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湖南省交通厅以湘交财会字［

２００４

］

３５８

号文批复

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８９

，

５９７

万元，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８９

，

５９７

万元情况进行了确认。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出具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９９

，

５９７

万元。

三、股东情况

湖南省交通厅持有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的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

四、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一）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设副总经理若干人。 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副总经理根据总

经理授权履行相应的职责，对总经理负责。 公司现设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处、工程处、收费稽查处、养护处、路政安

全处、监察室、审计处、资产经营处、政策法规处、总工室、招标办、工会、机关党委、机关服务中心等

１６

个职能部门。

（二）组织结构图

公司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表

１

：公司组织结构图

五、发行人与母公司、子公司等投资关系

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湖南省交通厅持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

２

家全资子公司；参股

１

家上市公司，并为其第一大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表

２

：公司控股及参股合作公司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

％

）

与公司关系

１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２

湖南省高速公路机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３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

，

９１６．５９ ２７．１９

第

１

大股东

六、发行人领导成员

图表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 任期起始日期

吴国光 男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肖文伟 男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 党委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孟繁魁 男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纪委书记

、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谢立新 男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宋祖科 男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贺定光 男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工会主席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何海鹰 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李 健 男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总工程师

、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王辉扬 男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总经济师

、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我国高速公路行业发展现状

高速公路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的专门为汽车交通服务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具有通行能

力大、行车速度快、运输效益高等特点，能够形成快速、高效、安全的运输通道，在运输能力、速度和安全性方面具有

突出优势，对实现国土均衡开发、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现代物流效率和公众生活质量等具有重要作用。

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与完善不仅是交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比西方发达国家晚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

划的指导下，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从无到有，总体上实现了持续、快速和有序的发展，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特别是国务院于

２００４

年底审议通过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标志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发展进入到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 近年来，全国高速公路行业发展迅速，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稳步增长，年均新增

５

，

０００

公里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 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公路网的整体技术水平，实现了大规模跨省贯通，加强了各大区

域间的经济交流，分担了各省、经济区之间的客货运输，通道效应日趋显著；高速公路网骨架的基本形成，构建了城

市间的公路运输通道，提高了综合运输能力，优化了交通运输结构，对缓解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到

８．５

万公里，仅次于美国，

位居世界第二。

（二）高速公路行业发展前景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落实《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推进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加快高速公路网剩余路段、

瓶颈路段的建设。 到“十二五”末期，争取国家高速公路网主骨架完成比例超过

９０％

，基本建成适应综合运输体系发

展要求的国家高速公路网。

（三）发行人所在区域高速公路行业发展现状与规划

“十一五”期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全省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５３

个，总里程

４

，

４５７

公里，是

“十五”的

５．７

倍，超过

２００５

年以前开工里程的总和；

１０

条高速公路顺利建成通车，通车里程

９８３

公里。 “十一五”期间，

湖南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

１

，

５３６

亿元，是“十五”期间的

４．１

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湖南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２

，

６４９

公

里，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４７

个（含

２

条连接线），在建里程

３

，

８３７

公里，在建和通车总里程达

６

，

４８６

公里。 形成了以长沙为

中心的四小时高速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了半小时高速通勤圈。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将以提高等级、完善路网为目标，以建设“两型高速”为着力点，加快高速

公路出省通道、网络连接线、市县连接线建设。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将安排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７０

个（含续建项目

４９

个），建成总规模

６

，

３３４

公里（含续建里程

４

，

０６４

公里），投资估算超过

３

，

０００

亿元。 到“十二五”末期，湖南省将新增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

４

，

８８７

公里，形成以“六纵七横”为骨架的高速公路网，打通

２５

个出省通道，全面消除省际断头路，省境

内相邻市州间全部以高速公路连接，全省实现

１００％

县（市、区）在

３０

分钟内上高速公路。

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一）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湖南是我国政府实行“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开发地区，湖南省经济的大发展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

持。湖南地处我国中南地区，北靠长江，南接两广，具有承东启西、南连北进的区位优势。作为内陆省份，公路交通在

湖南省的地位十分重要。 目前湖南已逐步形成了以省会长沙为中心、以高速公路为骨架、以国省干线公路为依托，

纵横交错、干支结合的公路交通网络。 北京至珠海、上海至瑞丽、衡阳至昆明的三条国道干线通过湖南省境内，此

外，还有七条国道分别从南北纵贯或东西横穿湖南。

目前在湖南省已通车高速公路中，公司拥有绝大部分路段经营权，在全省高速公路行业中始终处于绝对领先

地位。 公司管理的高速公路中包括京港澳、沪昆线等我国跨省国道湖南境内段，保证了道路车流量及公司主营业务

的稳定增长，巩固了公司在全省交通行业的龙头地位。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将安排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７０

个（含续建项目

４９

个），建成总规模

６

，

３３４

公里（含续建里程

４

，

０６４

公里），投资估算超过

３

，

０００

亿元，其中多条高速公路属于近两年国家重点建设的高速公路范围，湖南省高速公路

建设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会。 作为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和经营的主体，公司未来在湖南省高速公路行业中的

主导地位不会改变，具有良好的成长空间。

（二）公司的竞争优势

１

、区位优势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带，北靠长江，与湖北隔江相望，通江达海；南接广东、广西、紧靠沿海开放带和港澳地

区；东与江西为邻，西连重庆、贵州；将长三角、泛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连为一体，是“沿海的腹地，内地的前沿”，具有

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辐射八方的区位优势，是我国重要的物资和产品集散交换中心和交通枢纽。 未来，随着“中部

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湖南省的国民经济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都将为湖南省的公路运输行业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 公司作为湖南省最重要的高速公路产业经营主体，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２

、区域垄断优势

公司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主要从事省内高等级公路建设、经营与管理等业务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

隶属于湖南省交通厅。 其主要职能是广泛筹集资金和利用境内外资金，进行高等级公路、桥梁等设施的投资开发、

建设和经营。 公司公路投资建设与经营产业在湖南省内具有主导地位，并受到湖南省交通厅的委托对全省高速公

路的收费经营实行行业管理。 作为湖南省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单位，公司既负责全省高速公路的建设开发，还承担

一定的管理职能，在省内高速公路的经营上具有特殊垄断性地位。

３

、地方政府支持

公司由湖南省交通厅出资设立并领导管理，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对成立湖南省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总公司的批复，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湖南省交通厅领导。

１９９３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以湘政办函

［

１９９３

］

６２

号文批复：公司收取的机动车辆通行费及开发性收入免缴一切税费和“两金”，全部用于偿还债务本息和高

等级公路建设，公司拥有自主支配的权力。

按照湖南省

２００６

年确定的各级政府在交通建设中的责任，高速公路的建设由省政府负责。 公司的经营一直得

到湖南省政府的有力支持，除享受税费减免的优惠外，在融资方面，湖南省政府对公司的借款实行统借统还，以湖

南省交通规费收入（税费改革后为财政划拨给交通部门的补助资金）为公司的所有高速公路项目债务融资提供担

保。 此外，湖南省政府还依据公司承担的高速公路建设开发任务给予公司一定补贴收入，以平衡由于公路建设周期

性导致的收入成本不匹配问题。

同时，为支持

２００８

年规划的高速公路项目能按期开工建设，湖南省财政厅以湘财建［

２００８

］

５０

号文，专门制定了

高速公路资本金筹措方案，由湖南省财政从交通规费收入（税费改革后为财政划拨给湖南省的返还资金）、公路建

安营业税及经营性公路所得税返还、交通对外投资收益、转让收费权、外债贷款、财政预算资金等收入中安排足额

资金，确保项目的资本金投入，该方案已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审批通过。

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政府对公司的建设资金拨付和财政补贴力度不断加大，有力支持了公司快速发展。

４

、融资能力优势

公司目前是湖南省最大的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主体，经营的资产均具有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实力雄厚。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共获得总计约

２

，

４６１．６２

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１

，

１９１．１０

亿元，具备较强的融资能

力。同时公司还拥有丰富的财务资源、优质的实体资产以及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建立了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这些都

为公司扩大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进一步拓展业务，建设完善省内高速公路路网创造了有利条件。

５

、高速公路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公路工程施工方面的优势

公司在高速公路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专业能力和优良业绩树立了品牌形象。 公司

的工程建设品质优良，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其中潭耒高速公路获得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临长高速公路获得

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常张高速公路获得国家环境保护部授予的第二届“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是全国公路建

设行业唯一获奖项目。 子公司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南省唯一的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获得各级政府支持，在发

展空间、经营资本、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现代投资报告期内荣获“中国服务业企业

５００

强”、“

２００７

年度中

国诚信企业”等荣誉称号。 获得了第十三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全国交通企业百强”、“湖南

百强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现代投资管辖长永高速、长潭高速、潭耒高速、

１０７

国道岳阳专用线等高速公路。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状况及发展规划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

作为湖南省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和经营主体，公司主要从事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管理、监督、征费、养护、路政

安全和相关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运营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１

，

５９４

公里，占湖南省全部高速公路的

６０％

。

随着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成立运营，公司主营业务逐渐形成了“本部以政府还贷性项目为主，

投资集团以经营性项目为主”的经营模式。根据《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管理试行办法》（湘交基建［

２００７

］

２２０

号），湖南

省级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项目均由公司本部实施建设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集团建设项目主要是经营性高速

公路项目。

（二）发行人经营的主要高速公路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营的主要高速公路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表

４

：公司经营的主要高速公路情况表

路段名称 起止点 性 质

建设里程

（

公里

）

收费年限

（

年

）

莲易高速 醴陵

—

湘潭 地方高速

２１．０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耒宜高速 耒阳

—

宜章 国高网

（

京港澳

）

１３５．３７ ２００１－２０３１

临长高速 临湘

—

长沙 国高网

（

京港澳

）

１８２．７９ ２００２－２０３２

潭邵高速 湘潭

—

邵阳 国高网

（

沪昆线

）

２２０．１０ ２００２－２０３２

衡枣高速 衡阳

—

永州 国高网

（

泉南线

）

１８６．０７ ２００３－２０３３

常张高速 常德

—

张家界 国家重点干线

（

泉毕线

）

１６０．６８ ２００５－２０３５

衡大高速 衡阳

—

大浦 地方高速

２４．４５ ２００５－２０３５

邵怀高速 邵阳

—

怀化 国高网

（

沪昆线

）

１５５．５８ ２００７－２０２７

怀新高速 怀化

—

新晃 国高网

（

沪昆线

）

１０６．０２ ２００７－２０２７

常吉高速 常德

—

吉首 国高网

（

杭瑞线

）

２２３．７５ ２００８－２０２８

衡炎高速 衡阳

—

炎陵 国高网

（

泉南线

）

１１４．１９ ２００９－２０２９

韶山高速 韶山互通

—

韶山 地方高速

１３．２９ ２００８－２０２８

道贺高速 道县

—

贺州 地方高速

５０．６５ ２０１１－２０３１

注：国高网，全称国家高速公路网，由

７

条首都放射线、

９

条南北纵线和

１８

条东西横线组成，也称“

７９１８

”网，总建

设规模约

８．５

万公里，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建成。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状况

１

、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表

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营业总收入构成情况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营业收入

１

，

０５６

，

６９８．２１ ８２０

，

７７９．２６ ５６５

，

７５９．３１

其中

：

通行费

６３１

，

４４２．０７ ５９．７６ ４７９

，

１７３．３１ ５８．３８ ３９６

，

３６８．１０ ７０．０６

商品销售

２５８

，

６１７．９６ ２４．４７ ２５２

，

７７０．７３ ３０．８０ １４６

，

８５２．７０ ２５．９６

２

、通行费收入情况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经营的主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表

６

：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经营的主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高速公路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莲易高速

１

，

４２０．６２ １

，

６０８．６８ ２

，

４３８．１６

耒宜高速

９３

，

７８０．６０ ８４

，

７２６．９２ ８１

，

７８４．８８

临长高速

１２５

，

７２４．７７ １１７

，

２１８．０２ １１６

，

１４４．４５

潭邵高速

１０６

，

８６４．２７ ８２

，

２８２．９８ ６９

，

２６８．７５

衡枣高速

６２

，

３６３．０６ ６４

，

０７２．１２ ４４

，

９３６．８８

衡大高速

４

，

８９７．０９ ２

，

９０８．８６ ３

，

０７３．３９

常张高速

１８

，

０９７．７９ １５

，

０４０．２７ １３

，

８２３．２４

邵怀高速

６０

，

７９３．１１ ５９

，

３２２．２１ ３３

，

４９８．３４

怀新高速

２５

，

７９４．１４ ２５

，

５０３．７５ １２

，

７３７．３０

常吉高速

２０

，

００５．１９ １５

，

２８５．２９ １４

，

０８７．２９

衡炎高速

６

，

８７１．６９ ３

，

７４６．４８ ４２．３６

道贺高速

３．２４ － －

合 计

５２６

，

６１５．５７ ４７１

，

７１５．５８ ３９１

，

８３５．０４

注：

１

、除上述高速公路外，公司还负责征收星沙、大石桥、湘乡、双峰、衡阳西

５

个高速公路连接线以及天易收费

站、大托收费站等二级公路的通行费。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公司所属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站已一次性全部撤销。

２

、

２００８

年末潭邵高速连接线及韶山高速已建成通车，其通行费收入并入潭邵高速。

３

、车流量情况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经营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表

７

：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经营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量情况

单位：辆标准小车

／

日

高速公路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莲易高速

４

，

０２３ ５

，

３９２ ６

，

６８０

耒宜高速

５４

，

３４０

？

５２

，

８１６ ４０

，

７４０

临长高速

５８

，

８２４

？

５３

，

９１１ ４２

，

４２７

潭邵高速

８６

，

３０８ ３３

，

７７６ ２２

，

３２７

衡枣高速

２５

，

５０７ ２１

，

３７０ １６

，

４１５

常张高速

２２

，

３０７ ７

，

９６５ ５

，

８２７

衡大高速

１０

，

７９６ ９

，

８０２ ８

，

４２０

邵怀高速

１９

，

３７９ １６

，

７８３ １０

，

７９７

怀新高速

１４

，

５６０ １３

，

９８３ ７

，

７５５

常吉高速

１１

，

９３８ ４

，

７０４ ３

，

３５６

衡炎高速

７

，

９４１ ２

，

６８１ １

，

５７０

道贺高速

１３ － －

注：

２００８

年末建成通车的韶山高速全长仅

１３．０８

公里，通行费收入并入潭邵高速。

（四）发行人的战略发展规划

１

、工程建设方面

公司将加快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以打造中部交通枢纽为目标，加大省内重点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力度和

进度。“十二五”共安排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７０

个，建设总规模

６

，

３３４

公里，估算投资

３

，

０００

亿元，建成通车

４

，

８８７

公里。其

中“十一五”跨“十二五”建设项目

４９

个，建设里程约

４

，

０６４

公里，并确保优质如期建成通车。 到“十二五”末，基本建成

“六纵八横”

７

，

２７３

公里的高速公路骨架网， 全面消除省际断头路， 打通原规划的

２５

个出省通道， 实现全省

１００％

县

（市、区）在

３０

分钟内上高速公路。

２

、运营管理方面

公司力图完善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模式，坚持依法依规收费，科学文明征费，进一步优化收费环境，规范收费管

理；加大收费站收费车道改扩建力度，增强通行能力；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ＥＴＣ

）覆盖率达到

６０％

以上，实现“联网

收费智能化、征费环境规范化、收费管理标准化、经营模式科学化”。 坚持科学养护，加大养护投入，养护质量指数达

到

９３％

，好路率、绿化率达到

１００％

，实现畅、洁、绿、美。按照打造“平安高速”的要求，建成全方位覆盖、装备先进、反应

快速、纪律严明、执法规范、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路政安全执法管理体系，力求结案率达到

９９％

以上。

３

、经营开发方面

随着公司主营业务的良好发展，重大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公司将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的市场化、企业化、资本

化进程，打造高速公路经营平台。 公司坚持依法经营，建立资金使用效益指标考核体系，推动由粗放型扩张向提高

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转变；优化债务结构，充分利用现有资产和闲置资源融资，创新筹融资方式，满足高速公路建

设需要；壮大发展投资集团，做好做大财务公司，促进金融资本与高速公路产业的高效有机融合；进一步整合资源，

推动投资集团所属经营公司向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同时发展物流、旅游、信息广告、房地产、资源开发

等与高速公路关联紧密且开发前景良好的辅业，增强高速公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实力。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本部分财务报表中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有两家，即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南省高速公路机电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在阅读下列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７４４

，

２５９．０５ １

，

３８７

，

６９８．８０ １

，

１５２

，

６５３．４３

应收账款

３５７

，

１４８．６２ ２１５

，

４６０．３６ １３５

，

９３４．５０

预付账款

５１６

，

６８０．８２ ４８６

，

１７２．３４ １５４

，

８６６．４３

其他应收款

１

，

０３３

，

７６５．１５ ３４０

，

７１７．０７ １８０

，

８７５．９８

存货

１８２

，

３０９．２１ １９１

，

３７９．４４ １６０

，

１７２．２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９５０

，

９２５．８４ ２

，

６２３

，

８７６．０２ １

，

７９７

，

４８３．６９

在建工程

１０

，

５６５

，

４２０．９２ ７

，

００３

，

９７７．３４ ３

，

２７５

，

５２６．９５

固定资产

６

，

０３８

，

８２６．９６ ４

，

９４５

，

８００．５７ ５

，

０３３

，

９６７．５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７

，

２９０

，

０４２．７１ １２

，

５３０

，

５１７．９４ ８

，

８２０

，

４９４．９５

资产总计

２０

，

２４０

，

９６８．５５ １５

，

１５４

，

３９３．９６ １０

，

６１７

，

９７８．６４

短期借款

３

，

３８４

，

２８４．５８ ３

，

６５９

，

６９４．１５ １

，

９１７

，

３８０．９０

其他应付款

２４６

，

５８４．２０ ２９９

，

１２０．２５ １８４

，

６２３．２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１６３

，

３６５．３３ ４

，

１６５

，

８０９．５１ ２

，

２０９

，

３４８．８０

长期借款

１０

，

０３６

，

０８０．７２ ７

，

１５８

，

５９３．８７ ５

，

６６６

，

９２８．２３

应付债券

８９６

，

６０５．５２ ７８７

，

４７７．６５ ２１０

，

１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

，

９３２

，

６８６．２９ ７

，

９４６

，

０９１．２８ ５

，

８７７

，

０４７．９９

负债合计

１５

，

０９６

，

０５１．６２ １２

，

１１１

，

９００．７９ ８

，

０８６

，

３９６．７９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５６

，

６９８．２１ ８２０

，

７７９．２６ ５６５

，

７５９．３１

营业总成本

６１６

，

３８９．５５ ５１９

，

３５８．８１ ３９０

，

４７８．５５

营业利润

１７１

，

４８２．５４ ４８

，

８７６．６６ －６９

，

５７９．５５

营业外收入

２１

，

８３５．７３ ４５５

，

７２２．２５ １３７

，

９００．５６

利润总额

１９２

，

６４３．６６ ５００

，

８５８．５５ ６８

，

０８７．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３

，

９２２．６５ ４９８

，

７５５．２５ ６４

，

９６２．４４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６

，

６５７．８７ ４４１

，

３００．４２ ３５７

，

７１５．５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５８８

，

７５１．６８ －３

，

６４７

，

４６７．３２ －３

，

３１９

，

４６６．３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６０８

，

６５４．０６ ３

，

４４１

，

２１２．１２ ３

，

９６７

，

７５５．０５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发行了总额为

２０

亿元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３

年期，利率

５．０５％

，无担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发行了总额为

１４

亿元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３

年期，利率

５．０５％

，无担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发行了总额为

２８

亿元的企业债券，期限为

１０

年期，附第五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利率

５．２５％

，无担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发行了总额为

１６．６

亿元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３６６

天，利率

５．７８％

，无担

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发行了总额为

１５

亿元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３６５

天，利率

６．００％

，无担保。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除以上发行的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已发行尚

未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２５

亿元人民币，拟用于龙山至永顺高速公路项目。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打通湘西地区北上出省通道，

２００９

年湖南省交通厅在湖南省高速公路网的基础上特别研究增加了拟建项

目———湖北恩施至吉首高速公路湖南段（龙山至吉首），它主要位于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永顺县境内，其的修建将为

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新开辟一条出省通道，同时提高了区域交通运输条件和路网的可靠性，对改善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状况和加快西部地区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该高速公路可向北延伸至陕西安康和包茂国家

高速相接，向南接吉茶高速公路，形成一条南北大通道，由此可大大缩短包茂国家高速通道行驶里程，从而可带动

区域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加快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开发，也推进了区域内相关旅游产业的发展。 因此，本项目不

仅是湘鄂两省共同规划的西部出省通道，也将形成一条湘鄂渝陕便捷的南北通道和旅游通道。

龙山至永顺高速公路起自龙山县甘壁寨村，顺接拟建的湖北恩施至来凤高速公路，经龙山、红岩溪、农车、永

顺，止于永顺县泽家镇海洛村，与在建的张家界至花垣高速公路以及拟建的永顺至吉首高速公路相连。 该路线全长

９１．２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线设计行车速度

８０

公里

／

小时，路基宽

２４．５

米。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１２１．７５

亿元。

（二）发债项目核准情况

２０１０

年，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湘发改交能［

２０１０

］

７６５

号《关于龙山至永顺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核准了本项目的建设。

二、发债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公司已制定专门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以规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项目管理和

资金监管制度， 同时公司聘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作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银行，

并签订《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从内部自控和外部监督两个层面出发，切实保障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

安全、合规、合理使用，以最终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第十四条 偿债保证措施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一、本期债券偿债计划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安

排专项偿债资金并建立专户进行管理、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等，努

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一）专项偿债资金账户

公司将设立专项偿债资金账户，通过对该账户的专项管理，提前准备本期债券的到期应付本息，按约定偿付本

期债券本息。 公司已聘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作为本期债券专项偿债资金账户监管银行，并签订《专

项偿债资金账户监管协议》。

（二）偿债资金

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的经营收益以及经营性现金流。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５６．５８

亿元、

８２．０８

亿元和

１０５．６７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６．５０

亿元、

４９．８８

亿元和

１９．３９

亿元。同时，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充裕，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５．７７

亿元、

４４．１３

亿元和

３３．６７

亿元。 随着

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效应的逐步体现，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状况将进一步提升，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将为偿付

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为确保本期债券的到期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计提专项偿债资金的安排如下：

１

、利息偿债资金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公司在每年付息首日前第

１０

个工作日足额提取上一个计息年度应付利息金额。

２

、本金偿债资金

本金偿债资金从第

５

个计息年度开始提取，在第

５

个付息首日前第

１５

个工作日，提取金额不低于已登记回售部

分债券本金的

２０％

；在第

５

个付息首日前第

１０

个工作日，提取金额不低于已登记回售部分债券本金的

５０％

；在第

５

个

付息首日前第

５

个工作日提取完毕。

在第

５

个付息首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择权的情况下，从第

７

个计息年度开始提取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偿

债基金；在第

７

个付息首日前第

１５

个工作日，提取金额不低于未回售部分债券本金的

２０％

；在第

７

个付息首日前第

１０

个工作日，提取金额不低于未回售部分债券本金的

５０％

；在第

７

个付息首日前第

５

个工作日提取完毕。

公司将切实保障偿债资金按时、足额提取。当项目收益及经营盈余无法足额提取偿债资金时，公司将通过出售

短期投资和票据、使用银行贷款、出售存货或其他流动资产以获得足额资金来弥补差额；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

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调减或暂缓发放高级管理人员的奖金。

（三）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公司将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还本付息工作，自成立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

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四）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针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债券自身的特征、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特点，公司将建立多层次、互为补充的

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同时，为确保本期债券按期付息、到

期兑付，公司制定了偿债计划及保障措施。

（五）聘请债权代理人

为更好地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聘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作为债权代理人，并签署《债权

代理协议》。 根据该协议，债权代理人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监督公司经营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代理债券持有人

与公司之间的谈判、诉讼业务，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办理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一）公司将主要以经营收入所得现金偿还本期债券到期本息

公司已投入营运的收费公路车流量增长稳定，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５．７７

亿元、

４４．１３

亿元和

３３．６７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足以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额。 未来随着新项

目陆续投入营运，公司经营盈利和现金流将步入新的增长平台，公司以自有资金足以偿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二）良好的募集资金项目是偿付企业债券本息的保障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收益和现金流入将为本期债券按期还本付息提供保障。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具有

投资回报稳定、经营现金流量充沛等特点。 龙山至永顺高速公路项目业经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开工建设。

项目建成后预期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增加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将加强

上述项目的内部管理，加快建设进度，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建设成本，争取提前投产，确保项目投产后的预期收益，

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稳定的收入保证。

（三）如有偿债资金缺口，公司将合理调整融资结构，通过外部融资筹集资金偿还

公司信贷记录良好，银行授信储备充足，与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建立了稳固、良好的合作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获得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为

２

，

４６１．６２

亿元，未使用的授

信额度为

１

，

１９１．１０

亿元，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如果未来由于意外情况致使公司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

够资金，公司将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

所需资金。 同时，公司建立了长短结合的综合融资计划，未来将通过发行证券化产品、信托产品、中期银行票据及短

期融资券等多种金融产品筹集资金。 综合融资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融资能力。

（四）本期债券到期时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出让部分资产或股权筹集偿债资金，为到期债务的偿还提供更多

保障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为高速公路经营公司利用公路收费权益转让进行

资本运作提供了更加规范的产权融资平台。

公司拥有大量已经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优质资产，若本期债券到期时公司资金不足，公司可以通过转让部分

公路资产，筹集足够的资金偿还本期债务。

公司持有湖南省交通系统唯一一家上市公司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０

）

２７．１９％

的股权（共计

１０

，

８５２．５２

万股），若本期债券到期时公司资金不足，公司可以通过转让现代投资的上述股权筹集足够的资金偿还本

期债务。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投资者购买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风险因素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的风险

１

、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

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由于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期限较长，可能跨越多个经济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

使投资者面临债券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

２

、兑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果由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

够资金，可能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偿付。

３

、流动性风险

由于本期债券上市事宜需要在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 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按照预期上市交易，亦

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从而可能影响债券的流动性，导致投资者在债券转让时出现困

难。

（二）与行业有关的风险

公司所投资的收费公路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使得经济周期、国家政策

等因素的变化都会造成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１

、经济周期风险

公路行业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一般比其它行业低。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宏观经济环境

的变化还是会对高速公路的使用需求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且影响将逐渐明显。 就公司运营的收费公路而言，经济周

期的变化会直接导致经济活动对交通运输要求的变化，从而导致公路交通流量及收费总量的变化，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将造成一定的影响。

２

、收费标准调整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车辆通行费收入，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并依

照相关法规进行听证。 因此，收费价格的调整趋势、以及未来收费价格在物价水平及总体成本上升时能否相应调

整，仍取决于国家相关政策及政府部门的审批。 如果收费标准调整，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通行费收入。

（三）与发行人有关的风险

１

、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湖南省境内高速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管理。由于高速公路行业的特点，在高速公路建设前期

的征地费用、建设期间的筑路成本、工程质量的优劣均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状况。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定期对

路面的日常养护会影响公路的正常通行，影响交通流量；某些不可预见因素（如自然灾害等）也会不同程度地造成

高速公路暂时无法正常通行或对高速公路设施造成破坏。 上述因素均有可能导致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的影

响。

２

、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竞争的风险

在公司目前的高速公路运营区域范围内，铁路、航空、水运和其他公路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均构成对公司业务

的竞争。 特别是铁路网络的改善，可能分散公司的客运和货运业务来源，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３

、拟投资项目的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总体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是涉及复杂情况的系统

工程。 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征地费用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

施工等重大问题，则有可能使项目实际投资超出预算，施工期延长影响项目的按期竣工和投入运营，并对项目收益

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二、相应风险的对策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的风险对策

１

、利率风险的对策

在设计本期债券的发行方案时，公司考虑了债券存续期内可能存在的利率风险，通过合理确定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能够保证投资人获得长期合理的投资收益。 另外，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公司拟申请在国家规定的证券交

易场所上市及交易流通，以提高债券的流动性，降低利率变化可能对投资者造成的风险。

２

、兑付风险的对策

公司将加强管理，严格控制成本，创造效益，为本期债券按时足额偿付提供资金保证。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

现金流量充足，预期其自身现金流可以满足本期债券本息偿付的要求。

３

、流动性风险的对策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在

１

个月内向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债券上市申请，力争本

期债券早日获准上市流通。 同时，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交易的活跃程度也将增强，本期债券未来的流动性风

险将会降低。

（二）与行业有关的风险对策

１

、经济周期风险的对策

公路行业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较低。 针对经济周期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在湖南省公路产业和运

输产业的特殊地位，继续完善该地区公路网尤其是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形成路网效应。 另外，公司凭借自身公路

经营经验和专业优势，积极且慎重的参与更多高速公路开发建设及管理工作，前瞻性地把握市场机会。 同时，通过

加强对收费公路的经营管理，采用积极有效的营销策略消减由于经济周期波动而导致部分路段车流量减少的负面

影响，实现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发展。

２

、收费标准调整的风险对策

面对收费价格调整的不确定性，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分析时，采用了审慎的调价假设和敏感性分析，使新项目

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公司将运用在营运和建设方面的管理经验，努力降低营运成本、控制项目造价，确保

在相同的收费价格水平下，创造更高的回报。 此外，公司将加强政策信息的收集与研究，争取较为准确地掌握行业

的动态，了解和判断政策的变化。 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及时研究调整应对策略；同时，将继续与政府机构及行业内

其他企业保持积极的沟通和良好的合作，使政府和公众对本行业有正确和实际的了解，争取合理的收费价格水平。

（三）与发行人有关的风险对策

１

、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营风险的对策

公司在公路建造管理和运营方面所具备的专业能力和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 是管理上述风险的重要基础。

针对高速公路的建设风险，公司将加强成本管理，减少开支，避免施工过程中的费用超支、工程延期、施工缺陷等风

险，保证工程按时保质完成。 针对高速公路的运营风险，公司将制订中长期的养护计划，对公路项目的养护工作做

出统一的安排和部署，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工作质量，降低管理成本。 就养护计划的实施而言，公司将通过安排合理

的施工方案，如分段施工、分车道施工和夜间施工等，来保持公路在整体上的畅通和降低对车流高峰期的影响。

２

、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竞争风险的对策

公司将加强高速公路的建设、管理，逐渐完善高速公路网络、公路设施和其他配套服务，创造“畅、洁、绿、美”的

行车环境，不断提高高速公路的竞争能力，让公众享受到更好的高速公路驾乘服务，从而将其他运输方式的分流效

应降到最低，保证公司所在辖区高速公路通行量的持续稳定增长。

３

、拟投资项目的风险对策

本期债券筹集资金募投项目均已取得具有审批权的相关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在项目实施前的勘察设计工作中

将充分考虑高速公路建设沿线可能出现的特殊及突发情况，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施工方案时，综合考虑地质、

环保等各方面因素。 另外，公司将采取切实措施控制资金支付，确保项目建设实际投资控制在预算内，并如期按质

竣工和及时投入运营，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一、信用级别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公司的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一）评级观点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湘高速”或“公司”）主要负责湖南省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运营

及省内高速公路行业的管理。 评级结果反映了高速公路在我国交通运输中的重要地位、湖南省地方财政实力持续

增强、公司通行费收入表现出稳定持续增长、湖南省政府对公司的支持力度较大等优势；同时也反映了公司负债规

模快速增长、未来建设项目对外融资需求仍然较大、公司财务费用较高，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等不利因素。 综

合分析，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极小。

预计未来

１～２

年，随着在建高速公路的竣工通车，公司的规模优势和竞争实力将稳步提升。 大公国际对湘高速

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主要优势

／

机遇

１

、高速公路在我国交通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快速发展，未来几年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２

、湖南省经济快速发展，地方财政实力持续增强，有力保障了未来高速公路行业的发展。

３

、随着高速公路的完工建设，公司通行费收入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性，同时未来高速公路的成网效应将进一步

显现。

４

、湖南省政府以补贴收入、专项拨款的形式对公司给予较大力度支持。

（三）主要风险

／

挑战

１

、公司负债规模逐年大幅增加，同时未来建设项目对外融资需求仍然较大。

２

、公司财务费用较高，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三、跟踪评级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将对公司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

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发债

主体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公司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一）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不定期跟踪自本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 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

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１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二）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债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三）如发债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

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已获得了总经理办公会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授权与批复，该等授权与批复合法有效， 但尚需取

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

三、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企业债券发行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五、发行人本次发行为无担保信用债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

六、本次发行《募集说明书》在重大事实方面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七、本次发行涉及的中介机构均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从事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业务的主体资格。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公司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税务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期债券公开发行的批文；

（二）《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四）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六）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七）《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和《专项偿债资金账户监管

协议》等有关协议。

二、查询地址及网址

投资人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一）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远大一路

６４９

号

联系人：胡 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９７５７０６２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９７５７０６０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ｈｎｇｓ．ｎｅｔ

（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联系人：李 勤、江 伟、邓雯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８６／８０／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此外，本期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刊登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和中国债券信息网网站，投资者可以

通过以下互联网网址查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中国债券信息网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如对本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公司或主承销商。

附表一：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发行网点表

承销商 网点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事业部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

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李 勤

江 伟

邓雯文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８６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８０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９０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收益总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１

号来福士办公楼

２３

层

金怡

王茉

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２０２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总部

上海市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静安国际广场

１９

层

周 华

朱雨荷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６８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７３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１７

层

魏洪亮

王丹愉

０１０－６８５６７２６５

０１０－６８５６５２６６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教育科技

大厦

３

层

度万中

张 杨

０７５５－８３７１６８７０

０１０－８８５７６８９９－８２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销售交易部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１８

楼

武建新

王仁惠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２１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２２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４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杨 晓

王 硕

魏文娟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３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总部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张 协

盛丽君

郭冰洁

莫华寅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６７７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１５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５

层 浦晓舟

０２１－３３３１５８２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总部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６０４

室 斯 竹

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７８４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融资部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候街

６

号卓著中心

１９

层 耿紫晨

０１０－６８７９０９９７

发行人：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主承销商

二

○

一二年十月


